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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六

條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甄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大學部二年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得依本要點之規定提出申請及參

與甄選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經教育部核定培育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申請參與教育學程甄選之資格如下： 
(一) 本校大學部二年級以上在校生，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在該班前 50%或

學期總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上，操行成績達 80 分以上。 
(二)本校碩、博士班學生，前一學期或前一學制操行平均 80 分以上，前一學制

未有操行行成績者應檢附成績單供審核並附師長推薦函。 
(三)甄選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大學部學生須具有本校經教育部核定之適合培育

系所、組、輔系、雙主修、學位學程資格；另碩、博士師資生如不具本校適合培

育系所修讀資格者，得於修業年限內修足對應任教學科適合培育系所規範之輔

系、雙主修或學位學程課程，並由學校認定及開具已修習培育學系（含輔系、雙

主修或學位學程）之應修課程學分數證明。 
三、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教育學程甄選，或得以取消錄取資格： 

(一)學士班修業第五年（含）、碩士班修業第三年（含）、碩士在職專班第四年（含）

及博士班修業第六年（含）以上學生。 
(二)有犯罪紀錄者。  
(三)經審定嚴重行為偏差或精神疾病者。 

四、本校教育學程各師資類科甄選名額以教育部當年度核定名額為準。 
(一)中等教育學程培育學科（領域、主修專長）依據教育部核定辦理，並分成各

學科規劃名額與一般名額兩類。 
每一學科規劃名額由規劃系所共用，依該學科內甄選總成績高低排序後擇

優錄取。如學科規劃名額因該學科申請學生甄選總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

而有餘額者，則所餘規劃名額均移作一般名額使用。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 25%，其名

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 3 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

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二)當年度已取得公費生核定名額之本校非師資培育系學生，得經招生甄選委

員會議決議，保留小教學程之錄取名額予該系（所）。 
五、每學年度教育學程甄選，應於前一學年度結束前辦理。申請日程等相關事項

以當學年度簡章公告為準。所有學生應依規定之日程提出申請，逾期者不予

受理。 
本校學生申請參與教育學程甄選，須經初審及複審二階段審查。初審通過之

學生，始得參加複審之網路報名並繳交報名表件。 
六、本校學生申請參與教育學程甄選之初審程序如下： 

(一)符合前項申請資格者，填具教育學程甄選報名表，並檢附歷年學期成績單，

於期限內繳交至師資培育中心接受報名資格審查。 
(二)碩博士生以大學就讀科系（輔系）報考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任教學科，檢附

該校畢業證書、歷年成績單。 
(三)以原住民籍身分申請者，檢附 3 個月內有詳細記事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有詳

細記事之新版戶口名簿影本。 
七、學生申請參與教育學程甄選之複審程序如下： 

(一) 符合報名資格且經初審通過之學生應於期限內上網報名複審，並填寫性向

（適性）測驗。未填寫性向測驗者，不予錄取，測驗結果提供面試委員作

為參考。 
(二) 複審包括筆試和面試兩項： 

1.筆試成績（占 50 %）：筆試科目包括：國語文能力測驗與教育常識 (特殊

教育學校幼兒園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另考特殊幼兒教育常識)。 
（1）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國語文能力測驗及教育常識。 
（2）特殊教育學校幼兒園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國語文能力測驗及特殊

幼兒教育常識。 
2.筆試成績達最低錄取門檻者始具錄取資格。筆試最低錄取門檻如下：筆試

成績須高於該師資類科均標下1個標準差的分數或該成績達60分以上者。 
3.若有師資類科報名人數少於錄取人數之情形，招生甄選委員會得召開會議，

以維護師資培育品質為前提，評估調整筆試最低錄取門檻。 
4.面試成績（占 50 %）：面試內容包括：學生教育知能、修習意願、專業能

力、表達能力等。個人簡歷僅供面試參考，不列入分數計算。 
考生依准考證號排序，分組進行面試。面試成績經以下公式計算： 
 X= SD×Z+M 
 X=考生面試最後成績 
 SD=所有考生面試原始成績的標準差 
 Z=考生在各分組面試原始成績經常態分配轉換後的標準分數 
 M=所有考生面試原始成績的平均數 

八、教育學程錄取原則及標準如下： 
(一)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分開錄取正取生及備取生。 
(二)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正取生依總成績高低依次錄取，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

額，由備取生依總成績高低依次遞補。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各任教學科規劃

名額之正取生依總成績高低依次錄取，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由同列該

科規劃名額之備取生依總成績高低依次遞補；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一般名額



之正取生則不分科依總成績高低依次錄取，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由同

列一般名額之備取生依總成績高低依次遞補。中等學校教育學程規劃名額

之備取生亦得同列為一般名額之正備取生，規劃名額如備取遞補後仍有餘

額者，流用至一般名額，錄取順序俟規劃名額排序後，餘額始併入一般名

額排序。 
(三) 特殊教育學校幼兒園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師資類科招生名額分配於特殊

教育學系(所)、幼教系(所)及師培中心，分配名額由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甄選

委員會決定。若其中任一單位招生未足額，則將該缺額依全體考生之總成

績高低順序，開放由其他單位之考生遞補，直到額滿為止。 
(四) 如有二人總成績分數相同時，則依面試成績分數高低來取決名次排序。若

面試成績仍同分時，則依序以筆試成績之高低來取決名次排序；若仍同分

時，則由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抽籤決定錄取順序。 
九、申請參與教育學生甄選學生得依下列程序申訴： 

(一)考生若有權益受損，應在收到成績複查通知後一週內，以書面資料向本校

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申訴，逾期不予受理。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

員會將於一個月內正式答覆，必要時得由申訴處理小組公正調查處理。 
(二)考生申訴書應詳載考生姓名、准考證號碼、報考系所、通訊地址、聯絡電

話、日期、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及檢附有關文件或證據。 
(三)考生申訴案，如有下列情形者不予受理： 

1.甄選有關法令或甄選簡章已有明確規範者。 
2.逾申訴期限。 

(四)受理之申訴案，由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成立「申訴處理小組」處

理之。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或關係人列席說明。 
(五)申訴以ㄧ次為限，申訴處理結果由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於一個月

內函覆申訴人。 
十、如目前正修習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某一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經此次甄選錄取

另一類科教育學程，應於報到時切結放棄其中一類教育學程，否則取消其錄

取資格。 
十一、參加教育學程甄選經錄取公告者，須於公告報到期間完成報到手續，逾期

未報到者視同放棄資格。依序再遞補備取生，遞補期限至錄取該屆甄選辦

理完成後第一學期加退選課截止日一週內結束（備取生之最低錄取標準，

由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決定）。 
十二、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規定，本中心教育學程修業期程至

少二年（即四個學期，應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假），

錄取後應於第一學期辦理教育學程選課，如因特殊不可抗力之因素未能於

第一學期如期選課者，應於開學一週內至本中心辦理師資生資格保留，否

則以放棄錄取資格論。但保留錄取資格以一學期為限，第二學期仍未選課

者，仍以放棄師資生資格論。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及相關法規辦理。 
十四、本要點經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 
 
 


